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试剂耗材定点供应商注册协议

	供货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注册地址：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及电话：

	主营产品类型：办公用品□  电脑配件□  数码产品□  实验试剂耗材□   仪器仪表□  
船舶物资□  劳保用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1、 现确定            （以下为“乙方”）为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以下为“甲方”）试剂耗材定点采购供应商，乙方已充分了解并同意执行甲方试剂耗材定点采购供应商和乙方向甲方提供所属分类中标品牌试剂耗材产品信息等相关规定。
2、 根据甲方采购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采购系统）要求，乙方需将中标品牌的试剂耗材产品信息（含图片）导入到甲方采购系统数据库，数据库内产品单价为最高限价，乙方可通过甲方授权定期维护自己在甲方数据库中的产品信息。乙方不得提交非中标品牌和非代理品牌产品的相关数据，一旦发现甲方有权取消乙方合格供应商资格。
3、 乙方在甲方销售的产品必须纳入甲方的采购系统，未纳入甲方采购系统的产品，乙方不得在甲方进行销售。甲方采购人必须通过甲方采购系统提交购买乙方产品的采购申请并在采购系统中完成交易。通过采购系统提交的产品对甲乙双方均有法律效力。
4、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产品，价格不高于乙方在青岛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销售价格。如甲方发现反馈一次价格偏高，记用户投诉一次；甲方将不定期审查乙方在甲方及在青岛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销售价格或其他渠道（包括各类电商）的价格情况，经审查评价发现乙方多次存在产品价格不合理偏高情况，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供应商资格并停止乙方在甲方的销售权。如市场价格已明显低于乙方报价等原因，乙方应及时书面将价格调整通知报送给甲方，以便及时调整采购系统内产品信息。乙方应保证提供的产品信息有现货供应或在提供的交货期内进行供货，其交货期应在提交的产品信息中注明；如出现延期交货情况，甲方有权取消订单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损失，延期交货达到3次及以上，记用户投诉一次，协议期内延期交货超过5次以上，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供应商资格。
5、 如乙方由于其他原因不再作为甲方的定点供应商，应提前一个周书面通知甲方，但已生成的订单乙方应保证按时供货，完成供货后，甲乙双方办理终止定点供应商等相关手续。
6、 乙方需将甲方订购的产品按照约定时间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并配合甲方完成验货和交货等手续，未经允许不得先送货后采购，运输及保险等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凭乙方签字的配送单及采购人签字的的出库单（现已更改为小程序验收）每月为乙方办理一次上一自然月货款支付手续，开始结账时间为每月的10日（节假日顺延），供货商需在结账时提供相应的发票，如无法提供的，将暂停三个月在所内的一切销售，出现2次或2次以上无法按时出据发票的将取消乙方合格供应商资格。
7、 乙方必须保证供货产品与预先提供产品信息一致，承诺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如有类似违反约定情况发生直接取消乙方供货商资格，并由乙方承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8、 乙方纳入甲方的采购系统后，甲方根据供应产品信息，进行供应商产品类别划归。划定分类后乙方不得提供分类外的产品，应按甲方相关管理规定提供产品，不得提供与科研工作无关的产品。如甲方发现反馈一次提供超出科研物资采购范围的产品，乙方应立即删除更新产品目录，发现3次以上记用户投诉一次，发现5次以上，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供应商资格。
9、 乙方作为甲方试剂耗材定点采购供应商的期间，甲方将定期对乙方所供有关产品及服务进行评价，按照评价情况续签协议。如出现严重违规、违法现象，或评价级别为不合格等级，甲方将终止合同，并将违规供应商列入我所禁止合作供应商清单。如因乙方原因终止合同，需提前一个月书面或电话等方式通知。
10、 协议期内每月25日前乙方应书面（并附电子版）提交甲方新的产品信息，期间如乙方有促销活动或价格调整，均通过促销方式书面（并电子版）提交给甲方，甲方在交易系统上以促销方式发布通知，供货按促销价格执行。
11、 双方试点协议期内如有问题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终止协议，如给对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赔偿对方损失，如有违反法律法规、违约的情况存在，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追究法律责任。
12、 乙方应按甲方规定签订廉政承诺书，甲乙双方在采购系统中的交易公开透明，接受甲方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管。
13、 其他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